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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龙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

关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检查发现企业

问题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

报 告

国家矿山监察局河北局：

2023 年 5 月 9 日开始历时 1 周时间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

对我县非煤矿山明察暗访，共检查了非煤矿山 2 座，共发现问题

14 条，其中重大安全隐患 4 条，一般隐患 48 条。这些问题隐患

的存在，充分说明了我县在非煤矿山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。对

此，我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，召开专门会议，深入研究，并对下

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现将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部署落实情况

5 月 15 日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针对此次国家矿山监察局

对我县安全检查情况，召开相关部门专题会议，深入剖析了当前

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，并进行了安排部署，要求必须把责

任落实到位，消除监管盲区，堵塞管理漏洞。5 月 17 日，县应

急管理局高度重视，召开局班子扩大会议，深入研究，成立专门

的督导小组，由专人负责每一家企业的整改落实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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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督促企业问题整改落实情况

（一）河钢集团矿业公司庙沟铁矿

问题 1.胡香、贺金华、王维阁、张军、王建会、袁鹏 6 人

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于 2023 年 5 月 1-10 日从事井下排水

作业。违反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五条

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及措施：禁止无特种作业操作证人员下井进行排水

作业，安排田小东等 6 人有证人员作业。

问题 2.2023 年 3 月所有矿级安全管理人员均未携带人员

定 位系统识别卡入井。违反《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人员定位系

统建 设规范》(AQ 2032-2011) 4.11 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及措施：已要求所有矿级安全管理人员下井随身携

带人员定位系统标识卡。

问题 3.+360m 中段 11 号溜井上口未设置照明设施、安全

网。违反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(GB 16423-2020) 6.1.4.5

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及措施：根据安全规程完善溜井现场安全设施，溜

井口进行了永久封堵，周围设置防护网、照明和警示灯、警示标

识。

问题 4.+360m 中段一处独头巷道未设置栅栏和警示标志。

违反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(GB 16423-2020) 6.6.3.8 的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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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情况及措施：组织在独头巷道口安装防护网和警示牌

问题 5.2023 年雨季前未编制年度防水计划。违反《金属非

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(GB 16423-2020) 6.8.2.2 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及措施：已组织编制 2023 年度防水计划。

问题 6.查阅矿井涌水量观测台账，2022 年雨季未增加矿井

涌水量观测次数:矿井未开展水质监测工作。违反《金属非金属

地下矿山防治水安全技术规范》(AQ 2061-2018) 10.2.2a 的规

定。

整改情况及措施：

1、已建立制度，明确观测次数，今年起汛期（6-9 月）观

测不少于 3 次，各分段增加观测站，逢强降雨适当增加观测频

率。

2、已建立制度划定平水期、丰水期、枯水期区间，分阶段

组织水质监测。

问题 7.观测矿井涌水量的流速流量仪未定期进行校验。违

反《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防治水安全技术规范》(AQ 2061-2018)

10.2.2e 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及措施：已组织对流速流量仪进行了校验，结果满

足要求。

（二）龙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问题 1.主井安全门与提升信号闭锁安全保护装置失效、副

井井口安全门与提升信号闭锁全保护装置失效。违反了《金属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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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属矿山提升系统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测检验管理规范》

(A02068-2019)5.1.4.a 和 5.1.4.b 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：已经更换失效装置。

问题 2.矿井未绘制供配电系统图;开拓系统图、-50m 中段平

面图与实际情况不符，两图中均未填绘主井在-50m 中段已经与

老系统贯通的实际情况。违反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

(GB16423-2020)41.10 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：已绘制两图填绘主井在-50m 中段已经与老系统

贯通的实际情况。

问题 3.主井备用电源不能满足矿山全部一级负荷需求。违

反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(GB16423-2020)6.7.11 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：正在建设主井双回路电源，现已经施工，预计 6

月 5 日完工。

问题 4.排水作业工任大勇和朱志春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

就上岗作业。违反了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

第五条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：更换持证人员徐国红等人进行排水作业。

问题 5.通风方式与设计不符。检查时矿井采用压入式通风，

安全设施设计为抽出式通风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(2021)第三十四条规定。

整改情况：造成压入式原因，操作工误操作引起风向反向，

加强操作工的岗位操作规程培训，杜绝误操作现象的再次发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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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已处理完成。

问题6.未及时修复主井损坏的视频监控系统,且视频监控系

统无法进行回放。违反了《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监测监控系统通

用技术要求》AQ/T2053-2016)5.4.6e 和 5.4.6j 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：已更换修复视频系统，确保运转正常。

问题 7.朱志春为新招录矿工，未经 72 小时的安全培训和考

试合格就安排上岗作业。违反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

(GB16423-2020)453 的规定。

整改情况：经协商朱志春自愿离职，原因是此人没有排水工

作业证，现将原放假人员徐国红、付道发两人持有排水工作业证

人员返岗

下一步，我县将强监管监察力度，举一反三，强化企业主体

责任和监管单位监督责任，继续开展非煤矿山专项整治行动，依

托 7 月份“隐患排查、专家会诊”活动，对每一座非煤矿山进行

深入排查，督落实、抓整改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青龙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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